
化学工程学院2026届免试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名额方案

一、推免生名额分配原则

1.根据《浙江工业大学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浙工大发〔2024〕40号）、《化学工程学院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浙工大化工〔2025〕4号），根据学校当年推免生招生工作的有关规定及下达到我院的推免生总名额，学院结合各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人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求等情况拟定推免名额分配方案，经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研究后确定。

2.学院按照各专业学生基数（基数以学校相关部门核算为准）进行分配。各专业名额分配计算时先取整数分配，若有剩余名额按各专业取整后的小数点数字从大到小分配，若小数点数字相同且剩余名额不足时，以所涉及学生的推免综合成绩高低分配。
3.学院“卓越工程师班”、“化工智能制造”实验班参照“专业”单独进行名额分配，其比例根据学院相应年级专业分流的相关文件执行，其中2022、2023级“卓越工程师班”的推免比例参照2021级专业分流的相关文件执行。

4.若有专业内正式计划名额因个人原因放弃或相关学生未达到推免条件，则由本专业内的预备人选按排序递补；若本专业预备人选均放弃或均未达到推免条件则由其他专业预备人选按推免综合成绩高低顺序递补，其他专业的递补顺序以一次分配后剩余小数点由大到小依次排序，具体专业顺序见表2；若学校后期临时增补名额，则由所有专业的预备人选按推免综合成绩高低顺序依次递补。

二、推免生推荐名额数
1.各专业普通推荐名额数、本硕博推荐名额数及预备名额数
	专业
	专业人数（不含健行生）
	普通推荐名额数
	本硕博推荐名额数
	预备名额数

	化学工程与工艺
	142
	15
	5
	10

	化学工程与工艺

（卓越工程师）
	29
	4
	2
	3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工智能制造）
	11
	1
	1
	1

	应用化学
	76
	8
	3
	5

	能源化学工程
	55
	6
	2
	4

	安全工程
	38
	4
	1
	2

	总计
	351
	38
	14
	25


2.专业递补顺序

	顺序
	专业

	1
	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工智能制造）

	2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工程师）

	3
	安全工程

	4
	化学工程与工艺

	5
	能源化学工程

	6
	应用化学


三、健行生指标及递补原则
2026年由学校直接下达至我院各专业的健行荣誉生推免指标3个（本硕博0个）。具体指标数及类型在我院专业内的分布如下：

	专业
	专业内健行生人数
	健行生普通推免名额
	健行生预备名额

	化学工程与工艺
	1
	1
	0

	应用化学
	3
	2
	1


健行生的递补原则参照第一条第4点说明。健行生递补仅限健行生范围内，与非健行生不打通。
